竞 买 协 议 书

甲方（拍卖人）：北大荒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0451—55395515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长江路50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9MA1CB9LC6K
乙方（竞买人）：
电话：
地址：
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北大荒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定于2026年 6月12日 下 午 14：00时， 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175号北大荒国际饭店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会，乙方自愿竞买:第            号拍卖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吨数
	仓位
	起拍单价（元/吨）
	工厂名称
（存放地）

	1
	2025/2026年度圆粒水稻
	2500
	6号仓
	2740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卫星制米有限公司

	2
	2025/2026年度有机中科发五长粒水稻
	1500
	2号库
	3800
	北大荒米业泰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
	2025/2026年度垦川102长粒水稻
	1000
	1号库
	3220
	北大荒米业集团八五四制米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为：
为明确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规范本次竞买交易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拍卖规则，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一、保证金缴纳与退还约定
1. 乙方须于2026年6月11日下午13时前，向北大荒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足额缴纳本次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元整（￥      ），保证金按竞买标的总价款的百分之二十计算（标的吨数×起拍单价×20%）。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过后，保证金账户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保证金缴存。
2. 乙方参与竞价但未成功竞得标的物的，甲方将在本次拍卖会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乙方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二、标的物现状与看样约定
本次拍卖标的为库存水稻，按现状拍卖，无质量担保。乙方须自行前往标的物存放地点实地勘察、现场看样，自主取样完成质量检测，充分知晓并认可标的物的质量、数量、存放状态等全部现状。拍卖公告、资料中所载各项数据仅作参考，不构成甲方对标的物的品质承诺。乙方完成报名、参与竞买的行为，即视为已完全了解标的物全部情况，自愿接受标的物一切现状，自愿承担竞买及后续交易相关全部风险与责任。
三、保证金后续处置及付款约定
1.乙方竞买成功的，甲方将从乙方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中，扣除本次实际拍卖成交额万分之八的拍卖佣金；剩余保证金款项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充抵最后一批货物价款，由甲方划转至标的出卖方指定账户。拍卖成交标的货款由买受人在拍卖成功后的15个自然日内支付给标的出卖方指定账户。
 2. 未竞买成功的乙方，其缴纳的保证金由甲方在拍卖会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四、拍卖方式
本次拍卖会采用单价拍卖模式，实行密封式报价与现场举牌竞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竞价交易，最终成交价以现场竞价结果为准。
五、成交确认约定
乙方竞买成交的，须在拍卖现场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成交结果、成交价款及相关交易约定，该确认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拍卖佣金约定
乙方竞买成交后，须向甲方缴纳本次实际拍卖成交额万分之八的拍卖佣金。标的物最终结算数量以资产所属单位实际检斤数量为准。
七、标的物移交与风险承担
1. 本次拍卖成交标的物实行乙方自提模式。出库期间由委托人协助完成装车作业，装车费用按照北大荒米业集团统一出库收费标准执行，全部装车费由乙方承担。
2. 自标的物出库、移交乙方之日起，水稻储存、运输、损毁、灭失等全部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
八、履约承诺约定
乙方已充分知悉、认可并自愿恪守《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水稻销售方案》全部条款内容，自愿严格按照方案及本协议约定履行全部履约义务，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九、协议生效与份数
1. 本协议须加盖骑缝章，或由乙方在协议每一页页尾签字确认，视为乙方完整阅读、理解、同意本协议全部内容，认可协议各页面内容相互关联、完整有效。
2.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留存四份，乙方留存一份，各份文本内容一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其他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农垦法院绥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签章）：北大荒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签章）：
代理人（签字/签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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